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披
露要求而作出。

以下刊載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二十五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若干報章刊發（如適用）及於二零一六
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www.sse.com.cn）（股票代碼：601588）
刊載的公告。以下公告亦刊載於本公司網頁（www.beijingns.com.cn）。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川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 本 公 告 之 日，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八 名 董 事 組 成，當 中 賀 江 川 先 生、
李長利先生、趙惠芝女士、劉建平先生及劉煥波先生為執行董事，而
符耀文先生、董安生先生及吳革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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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债券代码：122348                                                                                                债券简称：14 北辰 01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 北辰 02  

债券代码：135403                                                                                                债券简称：16北辰 01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2016 年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实业”，或

“公司”）公开发行的 2014年公司债券（分为“14北辰债 01，债券代码：122348”和

“14北辰债 02，债券代码：122351 ”两个品种，以下简称“14北辰债”）债券受托管

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及非公开发行的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为“16北辰 01，债券代码：135403”，以下简称“16北辰债”）债券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 14北辰债及 16北辰债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 2016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以实际提款金额为准）

约为 97.69亿元。上述借款增加主要为正常支取的银行授信借款、发行公司债券、取得

少数股东借款及其他形式的融资增加所致，其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约为 67.10 亿元，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约为 14.88亿元，取得少数股东借款约为 15.71亿元，均属于正常

经营活动范围。同期，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约为 58.38亿元。2016年上半年，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为 23.18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为 1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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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合计约为 47.77亿元。公司对外

担保事项均为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向买受人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阶段性担保。除上述担保

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上述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超过 201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118.69亿元的

20%。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北辰债及 16北辰债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

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的事项提醒对应债券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5年末净资产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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